新平县民政局关于部分职能职责完成划转的

告知书
各乡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、社会保障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新平县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新平县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机改发〔2019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县民政局与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、县应急管理局完成部分职能职责划转工作。现将相关职能职责划转情况告知如下：
一、新平县民政局划转县卫生健康局职能职责包括：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职责；老年优待证的办证工作；高龄（长寿）保健补助发放工作；老年人口的数据统计工作。

二、新平县民政局划转县发展和改革局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职能职责包括：救灾物资发放、使用工作；收储、轮换和日常管理乡镇级储备的救灾物资。

三、新平县民政局划转县应急管理局职能职责包括：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职责；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，组织指导灾情核查、损失评估、救灾捐赠工作，管理、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；灾情上报工作；冬春救助工作；应急期生活救助、过度期生活救助、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救助工作；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工作。

请各乡镇（街道）结合实际做好相关工作接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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